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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2    证券简称：*ST 索芙    公告编号：2012-023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一、股东提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及提出时间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提出人：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提出人为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芙特

科技”)。 索芙特科技原持有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44,246,658 股的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36％，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索芙特科技简介：  

索芙特科技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住所为广西梧州市钱鉴路 82 号，注册资

本为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楚燕。经营范围为美容保健用品及相关原料和辅料的

研制开发、销售，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投资、医药生物化学领域开

发的投资、信息咨询与投资服务。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提出的时间为：2012 年 8 月 2 日。  

 

二、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具体内容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的乐观判断及对公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索芙特科技

将通过增持公司股份并分享公司成长的收益。具体内容如下：  

索芙特科技计划利用自有资金，自 2012 年 8 月 3 日起的未来二个月内，按不限价

格区间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以总金额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增持

公司股份。  

上述计划实施完成后，索芙特科技将及时向公司通报相关情况。  

 

三、索芙特科技上次相关承诺情况  

1、2005 年 11 月，索芙特科技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相关承诺为：索芙特科技所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该承诺已于 2008 年 11 月履行完毕。 

2、2008 年 11 月，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禁售期满后，索芙特科技再次

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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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计划。如果索芙特科技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系

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

索芙特科技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提示性公告。如果预计未

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 1%时，索芙特科技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至本公告日索芙特科技尚未减持公司的股份。  

 

四、其他说明  

索芙特科技承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规范

自己的行为。当自身利益与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产生冲突时，把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置

于自身利益之上，保持公司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不通过任何方式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而

影响公司的独立决策，不做任何有损于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并以自身资源

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五、关于增持股份计划的声明  

索芙特科技提出的增持股份计划，构成索芙特科技对投资者的公开承诺，索芙特科

技确保自身有能力履行前述增持。如未履行，索芙特科技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索

芙特科技将在增持计划期满时向公司通报实施情况。  

索芙特科技在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索

芙特科技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前，公司将在各定期报告中披露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计划的情况。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三日  




